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总工会  

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举办 

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 

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、供销社，平潭综合

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、总工会、供销社,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

精神，积极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，加快培养和选拔高素

质技能人才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0

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〔2020〕30 号）

和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0年全省职业技

能竞赛工作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20〕40 号）部署，决定举

办 2020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个项目职业技能竞赛。现将有关事

闽人社文〔2020〕124号 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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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竞赛项目 

评茶员、美容师、美发师、汽车维修工、啤酒酿造工、陶

瓷装饰工（工艺陶瓷）、陶瓷装饰工（建盏）、工艺品雕刻工（寿

山石雕）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本届竞赛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总工会、省供销

合作社联合社共同主办（各项目竞赛主办、承办单位详见附件

1）。按竞赛项目成立相应竞赛组委会，负责竞赛的整体安排、

组织领导、统筹管理工作，下设竞赛组委会办公室，负责竞赛

的组织协调和筹备工作，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职业技能鉴

定指导中心（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2）。 

在竞赛组委会领导下，各项目竞赛承办单位分别成立执委

会，负责具体落实赛事组织协调、技术实施、开（闭）幕式活

动，交通食宿服务、健康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，具体按照《2020

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技术规则》，见

附件 3）要求，组织实施。 

三、竞赛标准和参赛对象 

（一）竞赛标准：以国家职业技能等级高级工（三级）标

准进行。美容师、美发师、汽车维修工、评茶员等 4 个项目竞

赛内容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，总成绩中理论考试

成绩占 20%、实际操作成绩占 80%；理论知识采用笔试办法，试

题从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中抽取；操作技能采取现场操作的

办法进行，操作技能试题根据国家职业标准，并结合生产实际，

借鉴世界技能大赛相关标准规范和考核评价方法，由竞赛组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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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评判委员会技术专家组（以下称技术专家组）统一命制。啤

酒酿造工、陶瓷装饰工（工艺陶瓷）、陶瓷装饰工（建盏）、工

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等 4 个项目竞赛采用操作技能考核方

式进行，竞赛试题由组委会技术专家组统一命制。 

（二）参赛对象：参赛选手一般应持有相应职业中级以上

职业资格证书或助理级以上职称证书；未取得中级资格的，应

从事本职业工作五年以上，经单位推荐，竞赛组委会同意后，

方可参赛。  

竞赛其他事项，按《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》（闽人

社发〔2014〕11号）执行。 

四、竞赛安排 

本届竞赛分各地选拔、全省决赛两个阶段。具体竞赛项目

设置和时间地点等安排见附件 1。 

（一）时间地点 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拔，择

优选派选手参加全省决赛。2020年 11 -12月，拟组织全省决

赛，具体竞赛日程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组队要求 

1.本届竞赛以各设区市人社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

群工作部及有关单位组队参赛，共组成十个参赛代表队（评茶

员项目另设省属代表队）。各设区市人社局负责本地区参赛选手

（含在闽台湾居民）的统一报名组队和联络工作，省供销合作

社联合社负责评茶员项目省属有关单位参赛选手的统一报名组

队和联络工作。评茶员、美容师、美发师、汽车维修工、啤酒

酿造工等 5 个项目，各参赛代表队每个项目参赛人数不超过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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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(竞赛承办地可增加一个参赛队名额)。陶瓷装饰工（工艺陶

瓷）、陶瓷装饰工（建盏）、工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等 3 个

项目决赛名额按各参赛代表队报名情况分配，决赛人数各项目

不超过 50人，具体名额另行通知。各参赛队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福州：吴鸿烨，0591-87305787，2111222@qq.com 

厦门：郭丽清，0592-5320602，99632506@qq.com 

漳州：庄  重，0596-2053025，zzosta@163.com 

泉州：谢丽玲，0595-22274285，qz22273285@163.com 

莆田：彭艳艳，0594-2686661，410241525@qq.com 

三明：杜福全，0598-7506627，smzypx@163.com 

南平：范鸿飞，0599-8833224，fhf9740@163.com 

龙岩：丁  鹏，0597-2302353，176544525@qq.com 

宁德：郭智杰，0593-2761982，511419746@qq.com 

平 潭 综 合 实 验 区 ： 林 伟 超 ， 0591-23165662 ，

278544082@qq.com 

省 属 （ 评 茶 员 ） ： 黄 财 标 ， 0591-87821148 ，

2639050676@qq.com。 

２.各参赛队应于报名截止前将代表队花名册（见附件 4）、

选手报名表（见附件 5）电子文档及纸质文档报至各竞赛项目

联系人。 

３.竞赛选手报名时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

（2）《报名表》1 份 

（3）本人白底免冠 2 寸彩色证件照 4 张（并提供不大于

20K 的电子照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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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毕业证书复印件 1份 

（5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称证书复印件 1份（可通过网络核

验的，不需提交） 

（6）参赛声明书等（附件 6、7、8、9）（陶瓷装饰工、工

艺品雕刻工项目需提交） 

４.本次竞赛不收取参赛费，交通、食宿费用自理，可由所

在地人社局、代表队单位或所在单位承担。食宿由竞赛第一承

办单位组织安排。 

五、竞赛奖励 

（一）本届竞赛，按照 8 个竞赛项目个人总成绩分别进行

排名，各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奖项的设置总数一般不

超过各竞赛项目参赛人数的 20％，获奖选手，由主办单位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总工会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颁发相

应项目的获奖证书。 

（二）对获得本届 8 个竞赛项目个人总成绩第 1名的选手，

由省人社厅分别授予“福建省技术能手”，并颁发证书。 

（三）对获得本届评茶员、美容师、美发师、汽车维修工

4 个竞赛项目个人总成绩第 1 名的选手，由省人社厅认定本职

业的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；获得第 2－10 名的选手，由省人社厅

认定为本职业的技师职业资格，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，可晋

升为本职业的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；选手在同一年度同一项目竞

赛中只能晋升一次， 以上获奖选手竞赛理论和操作技能成绩

均需达 60分以上的，方能晋级相应等级职业资格；评茶员、美

容师、美发师、汽车维修工 4 个项目的参赛选手，理论知识和

操作技能成绩均达到 60分以上者且未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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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省人社厅认定本职业的高级工职业资格。 

（四）参加本届竞赛陶瓷装饰工（建盏）项目的选手，竞

赛成绩达到 60分以上者，由省人社厅颁发建盏制作专项职业能

力证书；参加本次竞赛工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项目的选手，

竞赛成绩达到 60分以上者，由省人社厅颁发玉石精雕专项职业

能力证书。 

（五）对获得本届各项目竞赛前 3 名的选手，同等条件下

可优先作为下届相应竞赛项目的裁判人选。 

（六）对积极组织发动选手参赛成绩突出（个人竞赛成绩

前３名）的单位，由省人社厅授予“优秀组织奖”。 

（七）对竞赛前 5 名的优胜选手，根据《福建省总工会关

于举办 2020 年福建省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的通知》（闽工

〔2020〕57号）有关规定申报相应表彰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设区市人社部门、总工会、供销社和有关单位要

高度重视本届竞赛活动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筹划，广泛发动

组织各类院校、企业参加竞赛，制定本地区的选拔方案，做好

参赛的相关准备工作，引导激发广大相关从业人员钻研业务，

提升技能技艺水平，促进各地交流与发展。 

（二）竞赛承办单位要按照《技术规则》要求，认真做好

赛事具体实施工作。要勤俭办赛，务求实效，确保竞赛公开、

公正、公平进行。竞赛结束后，承办单位按照《福建省职业技

能竞赛管理办法》（闽人社发〔2014〕11 号）省级一类赛规定

的标准，向省级财政申请竞赛经费补助。 

（三）为严肃竞赛纪律，保证竞赛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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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违反竞赛纪律的人员将按《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实

施细则》（闽人社文〔2015〕299 号）和《技术规则》等有关

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竞赛选手的职业资格证书及专项职业能力证书认定

办理按有关规定执行，由第一承办单位统一受理后报省职业技

能竞赛管理办公室办理。 

（五）竞赛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形势，加强

方案审核和进程管理，科学安排竞赛活动形式，合理推进竞赛

活动进度，压紧压实防控责任，重大风险应第一时间向主办单

位报告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

联系人：彭晓欢，联系方式：0591-87527901，邮箱：

jnjd02@rst.fujian.gov.cn。 

（二）评茶员竞赛项目联系人 

联系人：彭莲芳，联系电话：0595-36363000，手机：

18606039901、18606039780，传真：0595-22121111，地址:泉

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后港村 308 号日春茶业公司，邮政编码：

362122，邮箱：penglianfang@rctea.com 

（三）汽车维修工竞赛项目联系人 

联系人：周燕妮、陈小丽，联系方式：13774828120、

15905005006，传真：0595-88140001，地址：福建省晋江市内

坑镇大学路泉州职业技术大学，邮政编码：362268，电子邮箱：

9473082112@qq.com 

（四）啤酒酿造工竞赛项目联系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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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艳萍，联系电话：0595-36207066，手机：

13506070050，传真：0595-36207779，地址：福建省晋江市西

园街道博然大道 1 号，邮编： 362200，电子邮箱：

1470242961@qq.com 

（五）美容师、美发师竞赛项目联系人 

联系人：江红，联系方式:13950156249、 18150087596，

地址：厦门集美北站商务运营中心珩山街 949 号 6 楼，邮编：

361000，邮箱：3396867387@qq.com 

（六）陶瓷装饰工、工艺品雕刻工竞赛项目联系人 

联系人：刘登峰、戴琦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879948、

87879905，手机： 13655031556、 15659994716，传  真：

0591-87875686，地址：福州市公益路 7号福建省工艺美术研究

院，邮政编码：350003，电子邮箱：726329785@qq.com 

 

附件:1.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职业技能竞赛项

目安排表 

   2.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职业技能竞赛组

委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

   3.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规则 

   4.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职业技能竞赛代

表队花名册 

   5.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职业技能竞赛选

手报名表 

6.参赛声明书 

7.创作理念说明书 

mailto:1470242961@qq.com


 

 
— 9 — 

8.原始创作申明表（工艺陶瓷、建盏） 

9.原始创作申明表（寿山石雕）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    福建省总工会 

 

 

 

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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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职业 
技能竞赛项目安排表 

 

序号 竞赛项目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
拟定决

赛时间 
地点 

报名截

止日期 

1 
陶瓷装饰

工（建盏） 

省人社厅、
省总工会 

福建省工艺美术研
究院、福建省工艺
美术行业发展促进
中心、福建省艺术
品行业协会、南平

市人社局 

11月 1-3

日 
南平 

10月 27

日 

2 

陶瓷装饰

工（工艺陶

瓷） 

省人社厅、
省总工会 

福建省工艺美术研
究院、福建省工艺
美术行业发展促进
中心、泉州市人社
局、泉州市工艺美

术学院 

11月 5-8

日 
泉州 

3 

工艺品雕

刻工（寿山

石雕） 

省人社厅、
省总工会 

福建省工艺美术研
究院、福建省工艺
美术行业发展促进

中心 

11月

18-21日 
福州 

4 评茶员 
省人社厅、
省供销社、
省总工会 

泉州市人社局、泉
州市总工会、 日春
茶业、泉州市丰泽
馨香堂茶行、黎明

职业大学 

11月

20-22日 
泉州 

5 
汽车维修

工 

省人社厅、
省总工会 

泉州市人社局、泉
州总工会、泉州职

业技术大学 

11月

27-29日 
泉州 

6 
啤酒酿造

工 

省人社厅、
省总工会 

泉州市人社局、泉
州市总工会、泉州
轻工职业学院 

11月

27-29日 
泉州 

7 
美容师、美

发师 

省人社厅、
省总工会 

厦门市人社局、厦
门市蒙妮坦时尚艺
术职业培训学校 

12月 1-3

日 
厦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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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职业技能 
竞赛组委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

 

一、评茶员项目 
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成员 

主  任：洪长春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 

副厅长 

        卢明琪 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 

        王玉明  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二级巡视员 

委  员：刘思一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处长 

刘  涛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

副书记 

孙  勤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

陈  静  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人事教育处三级调研员 

陈  捷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刘曙庆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 

记、局长 

陈育红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二级调研员 

江永清  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  

（二）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

主  任：陈  捷（兼） 

副主任：陈育红（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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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 嘉  省总工会劳动与经技工作部副部长 

兰  元  省茶叶质量检测与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

龚时荣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 

员、副局长 

成  员：高  帆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二级主任科 

员 

        陈  梅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、高级经 

济师 

高宝荣  福建商贸学校培训鉴定办主任、高级讲师 

    杨志建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 

建设科科长 

    谢显能  泉州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

    林  菱  泉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陈建春  日春股份公司工会主席、高级评茶师 

二、美容师、美发师项目 
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成员 

主  任：洪长春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 

副厅长 

        卢明琪 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 

委  员：刘思一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处长 

刘  涛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党委 

专职副书记 

孙  勤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

陈  捷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彭新良  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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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副局长 

陈育红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

二级调研员 

刘健虎 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 

建设处处长 

  江  红  厦门市蒙妮坦时尚艺术培训学校校长 

（二）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

主  任：陈  捷（兼） 

副主任：陈育红（兼）  

张  嘉  省总工会劳动与经技工作部副部长 

柯昌堂  厦门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 

成  员：高  帆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二级主任科 

员 

        陈  梅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、高级经 

济师 

郭丽清  厦门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命题拓展与竞 

赛科科长 

三、汽车维修工项目 
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成员 

主  任：洪长春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 

副厅长 

        卢明琪 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 

委  员：刘思一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处长 

刘  涛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党委 

专职副书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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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  勤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

陈  捷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刘曙庆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 

      书记、局长 

陈育红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二级调研员 

江永清 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 

吴滨如 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长 

（二）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

主  任：陈  捷（兼） 

副主任：陈育红（兼）  

张  嘉  省总工会劳动与经技工作部副部长 

  龚时荣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 

员、副局长 

成  员：高  帆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二级主任科 

员 

        陈  梅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、高级经 

济师 

        杨志建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 

建设科科长 

        谢显能  泉州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 

        林  菱  泉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姚  丹 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 

 四、啤酒酿造工项目 
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成员 

主  任：洪长春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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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厅长 

        卢明琪 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 

委  员：刘思一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处长 

刘  涛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党委 

专职副书记 

孙  勤  省总工会劳动与经技工作部部长 

陈  捷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刘曙庆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 

        书记、局长 

陈育红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 

      设处二级调研员 

  江永清 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 

  林松柏 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长 

（二）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

主  任：陈  捷（兼） 

副主任：陈育红（兼）  

张  嘉  省总工会劳动与经技工作部副部长 

  龚时荣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 

            成员、副局长 

成  员：高  帆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二级主任科 

员 

        陈  梅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、高级经 

济师 

杨志建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 

建设科科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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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谢显能  泉州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 

        林  菱  泉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黄重成 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副校长 

五、陶瓷装饰工（工艺陶瓷）项目 
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成员 

主  任：洪长春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 

副厅长 

        卢明琪 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 

委  员：刘思一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处长 

刘  涛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党委 

专职副书记 

孙  勤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

陈  捷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刘曙庆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 

      书记、局长 

陈育红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二级调研员 

余卫平  省工艺美术研究院院长 

郑荣兴  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促进中心行业发展 

部部长 

吴志伟 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院长、工会主席 

（二）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

主  任：陈  捷（兼） 

副主任：陈育红（兼）  

张  嘉 省总工会劳动与经技工作部副部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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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卫平（兼） 

成  员：高  帆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二级主任科 

员 

        陈  梅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、高级经 

济师 

翁  云  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促进中心行业发展 

部副部长 

杨志建 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 

建设科科长 

林  菱  泉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周金田 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教授 

六、陶瓷装饰工（建盏）项目 
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成员 

主  任：洪长春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 

副厅长 

        卢明琪 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 

委  员：刘思一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处长 

刘  涛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党委 

专职副书记    

孙  勤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

陈  捷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陈衍禄  南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、 

局长 

陈育红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二级调研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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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卫平  省工艺美术研究院院长 

郑荣兴  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促进中心行业发展 

部部长 

（二）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

主  任：陈  捷（兼） 

副主任：陈育红（兼）  

张  嘉 省总工会劳动与经技工作部副部长 

马  春  南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、副 

局长 

余卫平（兼） 

成  员：高  帆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二级主任科 

员 

        陈  梅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、高级经 

济师 

翁  云  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促进中心行业发 

        展部副部长 

周文斌  南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 

建设科科长 

陈剑辉  南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七、工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项目 
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成员 

主  任：洪长春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 

副厅长 

        卢明琪 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 

委  员：刘思一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处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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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 涛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党委 

专职副书记 

孙  勤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 

陈  捷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

陈育红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 

设处二级调研员 

余卫平  省工艺美术研究院院长 

郑荣兴  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促进中心行业发展 

部部长 

周智军  省艺术品行业协会秘书长 

（二）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

主  任：陈  捷（兼） 

副主任：陈育红（兼）  

张  嘉 省总工会劳动与经技工作部副部长 

余卫平（兼） 

成  员：高  帆 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二级主任科 

员 

陈  梅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、高级经 

济师 

翁  云  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促进中心行业发展 

部副部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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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规则 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基本原则。2020年全省职业技能竞赛遵循以下基

本原则： 

（一）公平公正原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

技能竞赛技术规则》有关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 2020年福

建省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规则，严把技术标准和评判等关键环节，

加强对办赛全过程的监督管理。确保办赛和参赛人员严格按照

本竞赛技术规则的各项要求，维护竞赛秩序，做到公平公正。 

（二）科学选拔原则。依据各竞赛项目的职业标准和要求，

制定技术工作文件、命制试题。借鉴世赛有益做法，采取开放

办赛的组织方式，确保竞赛公开透明、科学规范。 

（三）节俭安全原则。坚持勤俭高效的办赛宗旨，科学合

理使用资金，提高竞赛组织运行工作效能。做好疫情防控和竞

赛期间的各项安全保障，确保竞赛设施、设备和人身安全。 

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 

 

第二条  竞赛组委会。各竞赛项目成立竞赛组委会，负责

竞赛项目的整体安排、组织领导、统筹管理工作，成立办公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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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专家组、裁判组、监督和仲裁组： 

（一）技术专家组。每个竞赛项目一般由不超过 3 名技术

专家组成。在组委会的领导下，负责竞赛全过程的技术指导工

作及竞赛操作技能试题命制工作。 

（二）裁判组。按竞赛项目分别成立裁判组，由裁判长 1

名及若干名裁判员组成。具体裁判组人数在相应项目竞赛技术

文件中明确。裁判组负责赛前技术准备及竞赛各环节的技术工

作。赛前各项技术准备工作，由裁判长牵头落实。竞赛期间各

项技术工作，由裁判长带领全体裁判员完成。裁判组接受组委

会领导。 

（三）竞赛监督组和仲裁组。各竞赛项目监督组由省级人

社部门和相应竞赛项目所在地人社局负责竞赛工作人员组成，

在不影响竞赛工作正常进行前提下，负责对竞赛各重要环节，

特别是对裁判人员执裁工作进行监督。竞赛仲裁组由技术专家

组及裁判长等专家组成，根据本竞赛技术规则规定的程序，负

责接受并仲裁各参赛代表队的书面申诉，处理违背公平公正原

则的行为，记录违规处理及仲裁结果，报组委会组委办备案。 

第三条  竞赛执委会。各竞赛项目承办单位应成立竞赛执

委会，负责竞赛赛事组织实施管理工作。成立执委会办公室、

赛务保障组、后勤保障组、安全保障组等工作组，负责相应竞

赛赛务具体实施工作。 

竞赛承办单位可在上述机构基础上，根据自身情况，成立

其他保障竞赛安全有序、公平公正的实施机构。竞赛结果需要

进行第三方检测评判的项目，竞赛承办单位可委托具有行业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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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机构以上认证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成立检测组，使用

符合竞赛技术要求的设备检测并出具独立检测报告，或采取各

方认可的其他公平公正方法完成检测。竞赛承办单位组织志愿

者在竞赛期间提供志愿服务。 

 

第三章 相关人员 

 

第四条 技术专家组成员。 

（一）条件 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政治立场坚定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具有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，坚持原则，作风正派，认真负责，

廉洁公正。  

２.在相关专业领域有较深的理论造诣，熟悉本专业国内外

的技术标准和业务流程，在全国专业领域内有一定的权威性和

知名度，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

格。 

３.有较强的组织领导、工作协调和文字表达能力。 

４.身体健康，能在竞赛期间全身心投入专家工作。 

（二）人选 

竞赛承办单位可向组委办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，由组委办

确定人选。 

（三）职责 

负责组织制定及审定竞赛规则、评分标准及相关竞赛技术

性文件等；负责竞赛场地、器械、设备（包括对竞赛试件的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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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设备）的检验、检测、确认及分配；负责竞赛操作技能的命

题工作。 

（四）组织管理 

技术专家组成员与组委会签订工作责任书，颁发证书。技

术专家组具体工作由执委会负责组织对接。 

第五条  裁判人员。 

（一）条件 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政治立场坚定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具有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； 

2.从事职业工作 5 年以上，并在该职业技术、技能方面获

得较高声誉； 

3.具有本职业技师以上职业资格的或本专业中级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资格； 

4.原则上年龄应在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能

够胜任裁判工作； 

5.能够自觉坚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秉公执法，不徇私情； 

6.具有较高的裁判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，熟练

掌握竞赛规则，现场运用准确、得当。 

（二）组成 

1.裁判长一般由技术专家组成员担任。 

2.裁判人员人选由组委办从各地推荐的或考评员库中征集

具有相关工程技术人员、职业院校教师、企业具有高级技师或

本专业中级职称以上的专家组成候选裁判人员库，人数应超过

相应竞赛项目所需要的裁判人员数一倍以上；在省人社厅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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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的监督下，从候选裁判库中抽取。 

（三）职责 

竞赛期间，裁判人员应做好以下工作。 

1.裁判长。做好与执委会的沟通协调，落实竞赛各项技术

工作；带头坚持并维护竞赛公平公正，遵守保密纪律，不得透

露影响竞赛公平公正的信息；按照组委会要求和执委会安排，

参加并做好本项目裁判员的赛前培训；采取多种保证公平公正

的措施，组织全体裁判员做好本项目评判和相关技术工作；根

据竞赛工作要求和执委会安排，组织本项目开展技术总结和技

术点评。 

2.裁判员。参加赛前培训，熟练掌握竞赛技术规则；对有

争议的问题提出客观、公正、合理的意见和建议；服从裁判长

工作安排，认真做好本职工作；公平公正执裁，不徇私舞弊；

坚守岗位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严格遵守执裁时间安排，保证执

裁工作正常进行。裁判员严格实行回避制度，如与参赛对象有

直系亲属以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其他利害关系的，要主动回

避或提出被告知回避。裁判员若不能公正评定成绩或营私舞弊

的，将予取消其裁判资格，并报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公室备

案，今后不得再担任竞赛裁判。  

（四）推荐裁判 

各参赛代表队每个竞赛项目可推荐 2名候选裁判员（表 1），

同参赛选手报名材料一并上报。 

（五）组织管理 

裁判组所有人员与组委会签定工作责任书，颁发证书。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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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裁判工作由执委会负责组织进行。 

1.培训。在竞赛准备期间，执委会组织全体裁判人员开展

赛前培训。培训情况作为裁判长下一步分配工作的参考依据。 

各项目裁判长、裁判员确定后，各项目裁判人员与组委会

签署工作责任书。凡未经批准不参加赛前培训、未签署工作责

任书的，不得从事执裁工作。所签署的工作责任书由省职业技

能竞赛管理办公室存档备查。 

2.评估。竞赛结束后，各项目竞赛执委会在组委会指导下，

组织裁判长，对本项目裁判员的工作进行评估。参与评估人员

均需填写《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工作评估表》（简

称《裁判工作评估表》，表 2 附后）。评估结果由执委会汇总并

提交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公室，作为对裁判员管理及所代表

参赛代表队今后参赛管理的参考依据。 

第六条  领队。各参赛代表队安排 1 名本单位负责竞赛工

作的人员，担任本参赛队的领队，负责本参赛代表队各参赛项

目裁判员、选手参赛期间的组织管理工作，按照相关要求，维

护竞赛纪律和秩序，代表本参赛队按照程序反映竞赛期间的相

关问题。 

 

第四章 前期准备工作 

 

第七条  准备工作对接。各项目竞赛执委会根据工作需要，

在前期准备工作阶段，组织相关人员围绕竞赛组织、技术等工

作进行对接。除按规则开展培训、签署相关承诺外，对接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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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组织工作。执委会应研究制定组织工作文件，明确

执委会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，确定竞赛具体时间和地点等；研

究确定竞赛各项组织及保障工作环节的具体安排，编制赛务手

册等。 

（二）技术工作。执委会应明确设施设备等技术要求及场

地布局安排，研究并提出各项目基础设施、设备、工具及参赛

选手自带工具清单，拟定竞赛工作倒计时安排（重点是设施设

备及工具品牌、型号，试题修改、确定等截止时间）；全面落实

竞赛前各项准备工作，解决前期准备工作出现的问题，与技术

专家组沟通并答疑，拟定竞赛报到前的技术工作倒计时安排和

竞赛日程安排。 

第八条  技术工作文件公布。各项目技术专家组在基本确

定设施设备、场地等安排的基础上，审定各项目技术工作文件，

报 组 委 办 备 案 ， 将 公 布 在 福 建 省 职 业 资 格 工 作 网

www.fjosta.org.cn。各项目技术工作文件的具体内容及相关要

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技术描述。包括本项目的考核目的，参赛选手需具

备的能力，需完成的基本工作任务描述，考核技术要点及竞赛

所执行的专业技术规范和标准介绍等。 

（二）竞赛场地、设施设备等安排。包括竞赛场地、工位

安排布局图，竞赛设施设备、工具及原材料品种、数量、技术

参数、品牌要求，配套设施要求，参赛选手自带工具清单等。 

（三）竞赛试题及评判标准。各项目遵循公平、公正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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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之一确定并公布试题。 

１.可提前公布试题的项目，由技术专家组结合赛场设施设

备、材料等实际情况，以技术思路中的试题和评判标准为基础，

组织编制本项目竞赛试题，拟在福建省职业资格工作网公布。 

２.须对试题保密的项目，赛前，技术专家组在执委会安排

下，按照保密工作要求，命制试题，确保竞赛公平公正。凡赛

前接触保密试题等相关文件的涉密人员，应在接触前，由组委

会统一组织签署保密责任书。 

执委会负责落实命制试题的场地、设施设备及有关保密措

施等。 

（四）竞赛细则。包括各项目的竞赛工作流程和要求（如

竞赛全过程工作时间安排、试题确定方式、裁判人数和分工及

评判方式、参赛选手工具携带及检查、成绩录入统计等），竞赛

纪律（应明确对评判的工作纪律要求，防止恶意打分）以及对

违规的处理规定等。 

（五）安全、健康规定。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，

结合各项目技术特点和工作要求，编制竞赛操作安全规程、赛

场安全健康保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等。 

已公布竞赛技术文件中确定的内容，原则上不得修改。确

需修改的，由技术专家组成员讨论通过后，在修改的文件上签

字确认，并将签字原件 1 式 2份分别报送组委办备案。 

    第九条  赛务手册编制。执委会组织编写各项目竞赛手册

（包括日程安排、竞赛指南、竞赛纪律等内容），报组委会备案，

并于赛前发各参赛代表队相关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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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竞赛设施设备及场地安排。执委会组织各项目技

术专家组专家，研究确定竞赛场地及设施设备、工具、材料等

清单。各项目应配备电子监控设备，实现 24 小时无盲区录像，

录像资料由承办单位保存至少 1年。 

（一）赛场区域要求。竞赛区域一般可分为参赛选手操作

区和非操作区。在比赛进行中，参赛选手操作区除当值裁判人

员和参赛选手外，其他人员未经裁判长允许不得进入。非操作

区中可根据赛项要求、承办单位条件和赛场具体情况，设置工

具材料间、准备间、裁判人员工作区（或选手休息区）等并配

备储物柜，提供饮用水等服务。 

（二）设施设备要求。竞赛设施设备要保证通用性，充分

考虑目前我省的基本情况和承办单位实际，满足技术工作文件

中对参赛选手技术技能要点考查的需要。需通过第三方专业检

测机构检测竞赛成绩的竞赛项目，应按检测专业要求设置专门

检测场地，配备满足检测技术要求设备，并组织落实专业检测

机构开展检测。 

（三）参赛选手自带工具、材料要求。根据承办单位实际

情况，技术专家组制定参赛选手自备工具、材料清单，明确参

赛选手需自备和不可带入赛场的工具、材料。 

 

第五章 组织实施 

 

根据有关要求，执委会按照竞赛工作流程和相关要求，责

任落实到人，确保竞赛顺利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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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临赛准备。临赛准备包括以下工作： 

    （一）技术对接。执委会召集各项目裁判长于赛前进行技

术对接，对场地设备等准备工作进行最终确认。各项目裁判长

组织裁判员于赛前开展赛前技术对接，介绍执委会及各项目组

织实施工作要求、各项目技术工作文件（含竞赛细则及评判标

准等）和工作纪律，检查赛场设施、设备、工具、材料准备情

况等，明确裁判员分工。 

（二）临赛培训。执委会于赛前组织全体参赛选手、领队、

全体裁判人员和技术及赛务保障人员培训。 

（三）检查参赛选手自带工具、材料。各项目裁判长组织

裁判员和参赛选手于赛前按照项目技术工作文件要求，对参赛

选手自带的工具、材料等进行检查。明确禁止带入、带出赛场

的，一律不允许带入、带出。 

（四）参赛选手熟悉赛场。执委会会同裁判人员于赛前组

织全体参赛选手按要求熟悉赛场及设备，确保每位参赛选手有

同等性能的设备及材料、工具和同等充足的时间进行适应性操

作。 

（五）参赛选手抽签。竞赛开始前，各项目裁判长组织参

赛选手抽签确定竞赛顺序和工位。 

第十二条 竞赛实施。 

（一）检录及竞赛时间。各项目裁判人员、参赛选手、工

作人员等，按时到达赛场完成检录。竞赛开始和结束时间，以

各项目裁判长正式宣布为准。 

（二）场地与设备设施管理。每阶段（模块）竞赛结束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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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选手离场的，裁判长组织裁判员对各工位的设施、设备、

竞赛工件（成果）、工具、材料等检查无误后，统一安排参赛选

手退场。需对相关设备进行初始化和参数还原的，裁判长组织

裁判员进行处理，保证每场竞赛前所有设备处于相同的环境和

状态。下一阶段竞赛开始前，裁判长组织裁判员对各工位相关

设施、设备等再次检查并确认无误。 

（三）应急处理。执委会负责竞赛期间应急处理。 

1.设施设备故障处理。竞赛设施设备出现故障，应由当值

裁判员及时向裁判长汇报，并由技术支持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组

织修复。  

2.中断竞赛处理。竞赛过程中，因参赛选手个人原因导致

竞赛中断，中断的时间计入参赛选手竞赛时间，不予补偿；非

因参赛选手个人原因造成的竞赛中断，中断时间不计入参赛选

手竞赛时间，并予补足。竞赛中断的原因由裁判长会同当值裁

判员做出判断，并尽快告知参赛选手所在参赛代表队相关人员。 

3.伤病处理。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受伤或生病的，应由执

委会负责妥善处理，并告知其所在参赛代表队领队。参赛选手

处理伤病的时间计入其竞赛时间，无法继续参赛的，按已完成

竞赛部分计算成绩。 

（四）评判工作。竞赛开始前，裁判长根据工作需要和培

训情况，对裁判员进行工作分工。裁判长一般不参与评判（根

据具体项目确定）。竞赛过程中，裁判员按照分工，依据评判标

准和相关技术要求开展评判工作，对所评判参赛选手的评判结

果签字确认。每个阶段（模块）竞赛结束后，裁判员对本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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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（模块）评判结果进行核对确认。竞赛结束后，裁判长对

总成绩进行复核，并将参赛选手成绩交所有裁判员最终签字确

认。 

（五）成绩公布。在竞赛成绩确认后，各裁判长可组织全

体裁判员和参赛选手进行技术总结和点评，并公布成绩。 

第十三条  安全、健康。执委会和各参赛代表队应做好以

下安全、健康保障工作。 

（一）人员安全、健康要求。执委会和各参赛代表队要为

全体参赛人员提供安全、健康服务保障，全体参赛人员须遵守

竞赛安全、健康有关规定。 

1.按照国家相关法规，各竞赛项目执委会提出安全、健康

要求，并于赛前集中培训期间，由裁判长组织全体裁判员及参

赛选手学习掌握。组织各项目参赛选手签署《2020 年福建省职

业技能竞赛参赛选手安全、健康承诺书》（表 3）。 

2.执委会应在竞赛现场设置急救站，配备专业医务人员和

设备，做好医疗应急准备。 

3.执委会应确保所提供食品和饮料的安全，任何参赛选手

和其他人员不得私自携带食品和饮料进入竞赛工位。 

4.根据项目特点，各参赛代表队应为本参赛代表队裁判人

员、参赛选手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 

5.进入竞赛区域的人员，应严格按照各项目安全、健康规

定，做好安全防护。 

（二）场地安全、健康保障。执委会应为赛场提供安全健

康设施保障。竞赛各区域设置合理，符合安全、健康和环保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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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 

1.按规定预留赛场安全疏散通道，配备消防器械等应急处

理设施设备和人员，张贴各项目安全健康规定、图示等，并事

先制定应急处理预案，安排专人负责赛场紧急疏导等工作。 

2.提供安全照明和通风等设施设备。对易产生有害气体的

竞赛项目，应配备完善的排风和处理设施。对涉及易燃易爆、

化学腐蚀和有毒有害物品的项目，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在各

项目安全、健康规定中予以明确，制定管理措施，并随各项目

竞赛细则一并公布。 

第十四条  违规处理。 

（一）违规处理范围。竞赛期间，对参赛选手、裁判人员、

技术保障及工作人员等，出现违反本规则和各项目技术工作文

件中公布的竞赛纪律或其他有碍竞赛公平公正的行为，由相应

的人员或机构及时纠正并进行处理。 

（二）违规处理办法。 

1.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出现违规行为，裁判长依据相关规

定进行处理或组织裁判员研究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送监督组。 

2.裁判人员在竞赛期间出现违规行为，由裁判长会同监督

组研究处理。对裁判人员的处理结果纳入《裁判人员工作评估

表》。 

3.技术保障等工作人员出现违规行为，由裁判长会同执委

会研究处理，并将处理送组委会监督组。 

对上述违规行为，视情节进行约谈、警告等处理，对于情

节严重的给予黄牌。处理结果将与相关人员评价和评估相结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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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。 

（三）违规处理登记。对违规行为的处理结果，由实施人

在《2020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违规行为处理登记表》（表 4）

中记录并交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公室存档备查。 

第十五条  问题或争议处理。竞赛期间，任何与竞赛有关

的问题或争议，各方应通过正当渠道并按程序反映和申诉，不

得擅自传播、扩散未经核查证实的言论、信息。 

对竞赛期间出现的问题或争议按以下程序解决： 

（一）竞赛项目内解决。参赛选手、裁判员发现竞赛过程

中存在问题或争议，应向裁判长反映。裁判长依据相关规定进

行处理或组织裁判员研究解决。处理意见如需全体裁判员表决

的，须获全体裁判员半数以上通过。最终处理意见应及时告知

意见反映人，并填写《2020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问题或争议

处理记录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争议处理记录表》，表 5）。处理过程

中，技术专家组应给予支持和指导。 

（二）仲裁组解决。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，各参赛代表队

领队可向仲裁组书面反映并举证。仲裁组及时对问题或争议的

性质进行确认。其中，属技术性问题或争议的，仍交由各竞赛

项目内解决。属非技术性问题或争议，由仲裁组组织核查，及

时提出处理或最终仲裁意见，经书面告知当事参赛代表队，并

填写《争议处理记录表》报组委办备案。 

第十六条  本规则各项条款适用于 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

能竞赛各项目竞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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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

 

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推荐表 
代 表 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竞赛项目： 

姓名  性别  

照片 

（电子照片） 

学历  职称  

工作单位  职业技能等级  

电子邮箱  邮编  

电话  手机  

联系地址  

所在单位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盖章 

 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各参赛代
表队审核
意见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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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

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工作 
评估表 

竞赛项目：  

评估方签名：              被评估人： 

评估

项目 
实际工作表现 

应

得

分

数 

实

得

分

数 

执裁 

公平 

公正 

严格按照竞赛规则等相关要求执裁，公平公正。 40  

基本按照竞赛规则等相关要求执裁，基本做到公平公正。 32  

基本能够做到自身公平公正，但对存在违规行为的管理较松懈。 20  

执裁过程中有不公正行为，经提醒改正未造成不良影响。 8  

执裁过程中有失公平公正，经提醒不改正并造成明显不良后果。 0  

突发 

问题 

争议 

处理 

能力 

考虑周全，从容应对，妥善、及时解决，各方认可。 30  

遇事不慌，能较好妥善处理，多数认可。 24  

遇到问题，考虑欠周，但经努力和帮助，问题得到处理。 15  

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有欠缺，问题虽解决但有欠缺。 6  

遇事慌乱，明显不具备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。 0 
 

工作 

态度
及 

投入 

程度 

竞赛技术工作各环节一丝不苟，遇到问题积极主动解决。 30  

竞赛技术工作较认真，能够做到不回避竞赛中的问题与矛盾。 24  

竞赛技术工作认真程度一般，有明显瑕疵。但遇到问题不躲避、推

脱。 
15 

 

竞赛技术工作认真程度一般，有明显瑕疵。遇到问题在他人要求下

能够出面解决。 
6 

 

对工作不认真、态度敷衍，工作过程中漏洞多，明显影响竞赛正常

进行，遇到问题躲避、推脱。 
0 

 

评估分数合计 100  

竞赛

违规

情况 

得到黄牌的，记 0分。  

最终得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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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

 

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参赛选手 
安全、健康承诺书 

 

为增强 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参赛选手安全操作意

识，积极预防比赛中的伤害事故，营造安全、规范的比赛环境，

参赛选手就安全、规范参赛，做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，严格执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措施的相关要求。 

二、服从裁判人员管理，遵守比赛纪律、秩序，文明参赛。  

三、遵守竞赛规则、操作规程，规范操作赛场设施、设备，

规范使用比赛工具材料。 

四、按照行业相关安全规定和本项目竞赛安全规范要求穿

戴防护用具及防护用品，安全参赛，杜绝一切危险操作行为。  

五、爱护参赛设施、设备及工具材料，规范存放、妥善保

管，防止损坏。  

六、养成文明生活习惯，注意饮食卫生，在确保人身健康、

安全的前提下参加竞赛。  

七、发现有关问题和故障，按规范报告、处理。  

保证严格遵守《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规则》、

本项目竞赛技术文件等各项相关安全、健康规定，杜绝一切不

安全、不文明、不规范、不健康的行为，做文明参赛的选手。 

参赛选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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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

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 
违规行为处理登记表 

违规人员姓名  身份  

所属代表队  竞赛项目  

违规时间  

竞赛项目（违规人员为选手、裁判人员时填写）  

违
规
行
为 
及
处
理
结
果 
 

选手 行为描述： 
扣分 
结果 

 

裁判 

人员 

行为描述： 
处理 

结果 

□约谈 

□警告 

具有以下违规行为之一记 1 张黄牌： 

□拒不服从组委会、执委会或裁判长技术工作安排，经

提醒无效 

□擅自或伙同他人修改竞赛试题，更改工位（设施设备、

工具、材料等）设置或修改评判数据 

□同其他裁判人员串通，对选手进行恶意评分 

□利用职务便利从事任何影响公平公正的咨询、培训、

推销、赞助等活动，经提醒无效 

□向他人行贿或收受贿赂 

□擅自传播、扩散未经核查证实的言论、信息 

□未按规定在参赛选手评判结果上签字，经提醒无效 

□未按要求参加赛前培训 

□其他同等程度的违规行为（描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处理 

结果 
□黄牌 

领队

和 

工作

人员 

行为描述： 
处理 

结果 

□约谈 

□警告 

具有以下违规行为之一记 1 张黄牌： 

□对其他有明确利益竞争关系的人员或组织进行与事

实严重不符的恶意投诉 

□擅自传播、扩散未经核查证实的言论、信息 

□未按要求参加赛前培训 

□其他同等程度的违规行为（描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处理 

结果 

 

□黄牌 

实施人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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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

 

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 
问题或争议处理记录表 

问题或争议 

提出人姓名 
 工作单位  

举报（申诉）原因  

举报（申诉）时间  

问题或争议

基本事实 

 

 

 

 

提出人签字：          领队签字： 

裁判组处理

意见及依据 

 

 

 

裁判长签字： 

执委会意见 

 

 

 

 

执委会代表签字： 

仲裁组意见 

 

 

 

仲裁组代表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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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职业技能竞赛代表队花名册 

代表队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项目： 

类别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所在单位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备注 

领队 1         

工作

人员 
1         

推荐

裁判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选手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注：表格行数可根据实际增减。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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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2020 年福建省评茶员等 8 个项目职业技能 
竞赛选手报名表 

 

代 表 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参赛项目：评茶员  美容师  美发师  汽车维修工  啤酒酿造工 

          陶瓷装饰工（工艺陶瓷）  陶瓷装饰工（建盏） 

工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 

姓  名  性   别  年   龄  

照片 

（电子照片） 

民   族  身份证号  

所在单位  

联系地址  

邮   编  电   话  

职业资格证书 

职业名称及等级 
 

所在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各参赛代表

队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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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参赛声明书 
 

参赛项目：陶瓷装饰工（工艺陶瓷）    陶瓷装饰工（建盏） 

工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 

 

本人郑重声明：确实了解本次竞赛陶瓷装饰工（工艺陶瓷）、陶

瓷装饰工（建盏）及工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项目的各项规定,参

赛作品为本人原创,绝无抄袭仿冒。同意遵守各项规定参与竞赛,本人

确认上述各项数据正确无误,一旦入围决赛,亦将亲自到达现场参与

创作比赛,保证不会请人冒名顶替。如有不实，愿负一切法律责任。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创作者签名： 

身份证号码： 

以下栏目由竞赛承办单位填写（参赛者请勿填写） 

收件日期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编    号  



 

 — 42 — 

附件 7 

 

创作理念说明书 
 

参赛项目：陶瓷装饰工（工艺陶瓷）    陶瓷装饰工（建盏） 

工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 

备注：本表以正楷清晰填写，在决赛现场缴交。 

 

参赛编号  

作品名称  

实物尺寸 长：    (cm)，宽：         (cm)，高        （cm） 

创作思想及特点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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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 

原始创作申明表（工艺陶瓷、建盏） 
 

姓名  作品名称 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

 

明 

 

 

 

一、兹同意遵守本次竞赛陶瓷装饰工（工艺陶瓷）、陶瓷装饰工（建

盏）项目竞赛规则及报名表的各项规定。保证本人提供的作品确系本

人的创作，及报名表资料正确无误，如有违反或剽窃，愿负一切法律

责任。 

二、同意主、承办单位对得奖作品的影像复制、数字化、发行出版或

授权第三者使用，以宣传推广工艺陶瓷、建盏艺术。 

 

 

 

 

创作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备注：本表以正楷清晰填写，在决赛报到时缴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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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 

 

原始创作申明表（寿山石雕） 
 

姓名  作品名称 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

 

明 

 

 

 

一、兹同意遵守本次竞赛工艺品雕刻工（寿山石雕）项目规则及报名

表的各项规定。保证本人创作的作品确系本人的原创，及报名表资料

正确无误，如有违反或剽窃，愿负一切法律责任。 

二、同意主、承办单位对得奖作品的影像复制、数字化、发行出版或

授权第三者使用，以宣传推广寿山石雕刻艺术。 

 

 

 

 

创作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备注：本表以正楷清晰填写，在决赛报到时缴交。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 10月 9日印发 


